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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曾
晟 姚嘉）日前，省纪委省监委对近期
查处的11起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典型
案例进行了通报。分别是：

一、海南农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郭仁丰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和组织纪律、工作纪律问
题。2014年至2017年，郭仁丰在担
任海南农垦中新集团、中南投资集团、
农垦实业集团和三亚东方旅业股份有
限公司等有关领导职务期间，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在经营管理过程中
变相公款吃喝、违规接待；违反组织纪
律，对与其有亲属关系的下属企业管
理人员的选任工作应当回避而不回
避，违规决定聘用高级管理人员；违反
工作纪律，监督管理职责不到位，对下
属单位三亚东方海景大酒店违规“试
菜”行为予以放任，不予制止。2018
年5月，郭仁丰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和调整岗位处理。

二、三亚东方海景大酒店总经理
王春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2014年4月至5月，东方海景大酒店
在与水晶宫大酒楼签订联营合同、与
三亚三湘人家酒楼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过程中，以维护酒店名誉、有权监督酒
楼菜品质量为由，约定两家酒楼每月
分别按10000元和5000元的标准向
东方海景大酒店提供“试菜”，该“试
菜”实际用于酒店接待、员工吃喝消费

等。截至2018年2月，经王春雄同意，
东方海景大酒店违规接受使用“试菜”
金额共计59.5万元。2018年5月，王
春雄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和免职处
理。对相关违纪款进行清算退赔。

三、白沙黎族自治县荣邦乡扶贫
专干、驻俄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驻俄
朗村工作组组长高志侵害群众利益问
题。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高
志违反群众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向10名服务对象（其中贫困户3人）借
款共计3.2万元，借款期限到期，直到
组织对其谈话前均未归还；违反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以帮助贫困户办理危
房改造补贴为由，先后共向3名贫困户
索要9000元；以借为名向8名服务对
象（其中贫困户3人）索要1.85万元。
2018年5月，高志受到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款
物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四、乐东黎族自治县山道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泽辉，党支部副
书记黄正光违规设立使用“小金库”、
虚报冒领迁坟补偿款问题。2013年，
山道村委会从给村民的土地征地补偿
款中提留4万元违规设立并使用“小
金库”，黄泽辉、黄正光负主要领导责
任；2013年至2015年期间，黄泽辉、
黄正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殡葬改
革工作中，将无主坟登记在其个人和
亲属名下，分别获得迁坟补偿款共计

1.24万元和1.54万元。2018年5月，
黄泽辉、黄正光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违纪款已收缴。

五、乐东黎族自治县民政局优抚
安置岗主办科员张寿忠失职渎职问
题。2012年，张寿忠在办理优抚安置
工作中，不认真履职，不按程序审核把
关，在未确认上级部门是否通过审批
的情况下，就擅自给不符合条件的邢
某发放烈士子女定期生活补助共计
35425元。2015年9月，张寿忠在发
现错误后停发了邢某的生活补助，但
没有及时向邢某做好政策解读工作，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018年5月，张
寿忠受到行政记过处分。

六、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育才
派出所所长林浩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问题。2014年，
林浩华担任三亚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刑
警大队大队长期间，在办案过程中同
意陈某取保候审，之后要求陈某为其
支付购买烟酒的赊账欠款 2万元。
2018年5月，林浩华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记大过处分；被免去育才派出所所
长职务。违纪款已收缴。

七、海南港务公安局三亚港分局副
政委兼港区派出所所长李华喜等4名
公安干警徇私枉法收受贿赂问题。
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李华喜和
三亚港分局凤凰岛国际邮轮港派出所
所长李峻、民警林珠海，三亚港分局治

安巡逻警察大队副大队长高海良等4
人，在查禁犯罪活动工作中，向犯罪嫌
疑人黄某、张某等人通风报信，帮助其
逃避检查，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黄
某所送的好处费。2018年4月，李华
喜、李峻、林珠海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对3人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有关
国家机关依法处理；高海良受到开除党
籍、撤职处分，按科员安排工作。

八、省就业指导中心正处级职员
王家泽玩忽职守违反工作纪律问题。
2012年3月至2017年10月，王家泽
在担任省就业指导中心（省就业贷款
担保中心）主任期间，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把关不严，造成17笔共计373
万元就业担保贷款被违规发放；在贷
款催收工作中，省就业贷款担保中心
怠于履行职责，造成131笔贷款逾期
未收回，产生严重不良影响，王家泽负
主要领导责任。2018年5月，王家泽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处分。

九、琼海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文明光违反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等问题。2017年6月，文明光违
反政治纪律，在组织核查其违规打高尔
夫球等问题期间，向组织提供虚假信
息，与他人串供，企图掩盖事实，对抗组
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
2013年5月至2014年7月期间打高尔
夫球多次，其中有9次打球费用系他人
为其支付，违规使用公务用车，在未按

规定报告及报备的情况下，多次使用公
车处理非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务；违反
组织纪律，不如实向组织报告其子经商
办企业事项。2018年5月，文明光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十、五指山市林业局原党组书记、
局长吴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吴飞违
反政治纪律，在得知纪检监察机关调
查其问题后，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
查；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进行谈话函
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违反廉
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利用职权
让服务对象支付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
用，多次无偿借用服务对象车辆，接受
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反
生活纪律，追求低级趣味，多次跟服务
对象打麻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他人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2018年5月，吴飞受到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处分，其涉嫌违法犯罪问题及所
涉款物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十一、五指山市广播电视台原台
长李旭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14
年9月至2017年12月，李旭文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在采购媒资系统、广播
电视等设备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
受他人财物，涉嫌受贿犯罪。2018年
4月，李旭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其涉嫌违法犯罪问题及所涉款
物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省纪委省监委通报11起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李静）近日，定安

县纪委监委对3起工程建设领域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问题责任人进行问责，涉及定安县疾控中
心、县住建局、县规划委、县质监站等职能部门共8
名干部。

该县纪委监委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近期，定安
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违法建筑摸底排查工作，发
现县疾控中心迁建项目（二期）和县供电局南侧市
政路两侧建筑存在违法建设问题。县疾控中心迁
建项目（二期）中的后勤保障楼，整个建筑物坐落
在项目用地红线之外的公共绿地上，偏离原规划
位置达30米；县供电局南侧市政路两侧建筑未达
到当地控制性详细规划退线3米的要求。

定安县纪委监委在对县疾控中心迁建项目
（二期）违法建设情况进行核查时发现，县疾控中
心主任符策秦作为项目领导小组组长，同意项目
未批先建，县疾控中心后勤科科长姚法彪作为该
项目现场负责人，在项目开挖基础前，未按规定委
托有资质的测绘单位对项目进行规划放线以及向
县住建局申请验线。

同时，定安县规划委工作人员陈铁文、县规划
委副主任（县住建局原副局长）刘移灰，县住建局
科员陈绵宇、县质监站副站长姚林咏和县住建局
局长薛冬在对项目进行管理时，把关不严，不认真
履行监督、检查、审批职责。

此外，刘移灰与县住建局科员刘勇在对定安
县供电局南侧市政路两侧建筑的验收审核工作
中，同样存在把关不严、履职不力问题。

对以上3起工程建设领域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问题，定安县纪委监委经研究并报定安县委
批准，决定对符策秦、姚法彪2人立案审查调查，
对陈铁文、陈绵宇2人诫勉谈话，对刘移灰、姚林
咏、薛冬、刘勇等4人全县通报批评。

工程建设领域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定安8名干部被问责

本报三亚5月17日电（记者袁
宇）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委相关部门获
悉，为推动脱贫攻坚，促进软弱涣散
基层党组织的转化提升，该市日前整
合原有驻村工作力量，重新选派66
名机关干部下沉一线，分赴20个贫
困村和脱贫重点村，继续推进脱贫帮
扶工作。

据了解，2017年初，三亚市委从
全市选派110名干部组成27支驻村
工作队，分赴全市31个扶贫村助力

脱贫攻坚，另还选派37名干部到各
软弱后进村和有扶贫任务的村担任
第一书记。经过1年多的工作，驻村
干部和第一书记扎根基层、苦干实
干，住在村里、吃在村里，在脱贫攻坚
及基层党组织建设等工作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三亚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尽

管三亚剩余贫困人口数量不多，但
是巩固提升脱贫人口数较多，做好

“三保障”和产业扶贫等工作仍然是
当前工作重点之一。目前三亚已经

吹响了新一轮脱贫攻坚驻村工作的
冲锋号，各级党委与派出单位将和
相关帮扶企业进一步强化沟通协
调，积极推动人、财、物向贫困村倾
斜，凝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合
力。三亚将坚持以党建为统领，整

合各方资源和力量，确保工作的连
续性和有效性，防止出现“断档”、信
息不对称，杜绝“漏评错退”现象，并
把脱贫攻坚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重
要平台，为推进脱贫攻坚提供有力
支撑。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司+合作社+农户”助临高道灶村脱贫，打造产业品牌

马袅海鸭下“脱贫金蛋”

助力脱贫攻坚

三亚选派66名机关干部下沉一线

5月17日上午10点半，在临高县
博厚镇道灶村的马袅海鸭养殖基地
里，一只只海鸭争相跑向池塘，快乐嬉
戏。岸边，负责饲养海鸭的贫困户王
亚厚颇有感触：“通过养殖海鸭，去年
底我就获得收益2000元左右，希望
接下来我们村的产业能发展得越来
越好，我们的收入能越来越高。”

2017年以前，道灶村还是个贫困
村，全村有22户贫困户。如今，道灶村
在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帮扶下已
经摘掉“贫困帽”，“马袅海鸭”这个品牌
也为道灶村下出了“金蛋”。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道灶村是一个临海的小渔村，自
然环境十分优越，有大面积的红树
林、河流及浅滩。每当海潮退去，沿
海植被上就会显露出大量的海蟹、鱼
虾和贝类，成为海鸭的天然食粮。因
此，该地生长的海鸭毛色好、肉质鲜，
颇有名气。但过去，道灶村的海鸭一
直以散养为主，没有形成规模养殖。

2016年 9月，海南省机关事务
管理局成为道灶村的定点帮扶单
位。该局针对道灶村当时的情况，

确定了“扶持贫困户、服务全村人”
的工作理念和“硬任务是贫困户脱
贫、长目标是全村人致富”的工作思
路，创建了“产业发展”“村庄建设”

“基层党建”“社会管理”四大板块，
牵头临高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博厚
镇委、镇政府，道灶村委会成立“四
级连扶工作队”，全力推动扶贫帮扶
工作全覆盖。

“我们根据道灶村的优势，从5
个可以发展的产业中选择了养鸭产

业作为主要产业，全面展开扶贫帮扶
工作。”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朱
美莲告诉记者，经过深入市场调研，
根据道灶村气候温润、依山傍海等
地域特征，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先后
出资30万元，着力打造道灶村养殖
海鸭产业。2016年9月27日，道灶
村咸水鸭养殖合作社揭牌成立，道
灶村18户贫困户每户2000元入股
合作社。

2017年 9月，海南省机关事务

管理局引进海鸭养殖销售的海南盛
利实业有限公司参与合作，公司为合
作社提供海鸭种苗以及防疫等养殖
技术及销售服务。随后，合作社抢先
注册了“马袅海鸭”商标，决心将其推
向广阔市场，深挖绿色生态养鸭经济
效益。“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联营
模式，让道灶村的 18 户贫困户于
2017 年当上股东，获得第一笔收
益。这也让其余的4户贫困户信心
倍增，全部积极加入了合作社。

优选养鸭项目

“公司+合作社+农户”
让贫困户放心

“每只海鸭卖出后，合作社能得5
元。此外，公司在道灶村参与养殖海
鸭年利润的10%还要分给合作社，以
此保证入股合作社贫困户每年的收
益。”道灶村贫困户王修录说，加入合
作社里的贫困户如果想到公司打工，
公司会优先聘用，“靠着打工的工资
和入股合作社的收益，我们很快就能
脱贫。”

王修录在合作社负责给鸭苗喂
食，他告诉记者，自从入股合作社后，
他就一直在公司的养鸭场打工。从
2017年每个月领2000元工资，到今
年每个月工资涨到了3000元，仅仅
是这笔工资收入，已经极大地改善了
他的家庭状况，合作社的收益更是帮
助他脱了贫。

朱美莲告诉记者，合作社与公司

合作后，养殖规模不断扩大，打通销
售渠道尤为重要。为此，省机关事务
管理局发挥行业优势，在节假日期间
多次在省机关海府办公区餐厅及机
关住宅大院举办宣传销售活动，通过
制作摆放宣传栏、印发宣传图册、活
鸭展示、成品现场品尝、食堂加餐等
方式拓宽受众范围，打开销售渠道。
2017年，他们又抓住海南冬交会商

机，设置“马袅海鸭”展位。同时，在
海口市区内建设“马袅海鸭”品鉴店，
面向全省形成推广营销辐射，打造多
层次宣传销售体系。

截至 2017 年底，合作社成鸭
出栏共 8000 多只，加入合作社的
村民4次盈利8万多元。目前，马
袅海鸭销售量保持良好势头，每个
月可售出海鸭6000多只。

为夯实村民脱贫致富信心、激发
特色产业潜力，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积
极谋划、多措并举，全力拓宽海鸭销
路，致力于打造“马袅海鸭”品牌效应。

2018年初，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与餐饮企业海南大院签下2万只海
鸭的合约。另有海口康年皇冠等多

个星级酒店及知名餐饮企业慕名前
来参观考察，提出合作意向。海口市
内数十个超市、小区、农贸市场都设
有新鲜出栏、包装精美的马袅海鸭售
卖点，有的甚至代销至外省。至此，
马袅海鸭的品牌效益初步形成。

因为马袅海鸭，原本偏僻穷困的

道灶村广为人知，前来收购海鸭的收
购商络绎不绝。“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现在我们又租用了马袅及其他村的
地，在现在2万多只的养殖基础上还要
再养5万多只海鸭。今年年底村民的
收益将更加可观。”道灶村咸水鸭养殖
合作社相关负责人说。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段银火表
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将继续贯彻落实
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脱贫攻坚的战
略部署，做强做实“马袅海鸭”绿色食品
品牌，将其打造成为推动村民致富奔
小康的“金鸭”，“飞”出海南岛，“飞”进
千万家。 （本报临城5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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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工资还有入股收益

收入提高
让贫困户安心

打造“马袅海鸭”品牌

市场前景
让贫困户有信心

昔日破碎山体
今建文化景区
◀上接A01版
在此基础上，挖掘采石坑特殊的地貌特色资源，融
入文化内涵进行旅游景点建设，实现山体修复和
旅游产业发展双赢。

“7处山体修复后规划为7处人文景观，山体
上是景观雕塑，矿坑蜕变为灵动的湖池。”莲花山
氡泉森林养生文化景区项目负责人郑夏鸿介绍，
石灰岩地形地貌独特，加固后错落有致的山体有
极强的观赏性，从山脚到山顶还修建了栈道，供游
客近距离观赏雕塑。

“破碎山体下的矿坑是很好的湖泊观赏区。”
郑夏鸿说，景区内有5处矿坑具备发展人工湖的
条件，目前已有2个矿坑引进活水，清波荡漾的湖
泊，为景区增添了许多生机。预计今年10月，莲
花山氡泉森林养生文化景区将开门迎客。

记者从海垦控股集团获悉，今年初，该集团接
连向垦区所有单位下发《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环保管理指导意见》《关于加强垦区生
态环境保护促进绿色发展的决定》。截至目前，垦
区已经停止审批所有矿山项目，并将逐步开展生
态修复工作；对畜牧养殖、橡胶加工厂执行严格的
排放标准，坚持“生态第一、环境优先”的原则。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在接
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海南农垦上下要树
立生态发展理念，不但要保住绿水青山，更要把绿
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促进企业绿色发展、转型升
级，在海南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我省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

确保对危险废物
从产生到处置全过程监管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明确，到2022年，全省危险废物全过
程监管体系要基本建成，形成布局合理、管理规范、
技术先进、能力充足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体系。

《意见》从深化危险废物源头管控、全面提升
危险废物处置能力、加强危险废物环境监管、加强
政策和制度保障、积极引导社会参与监督等方面，
共制定了24项具体措施，确保对危险废物实施从
产生到处置的全过程监管。

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涉及产生、收集、存储、处
置等多个环节。在源头管控上，《意见》要求严格
项目准入，建设项目的危险废物处置方案应符合
环保规范要求，建设项目需配套的危险废物处置
设施未建成或污染防治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主体
工程不得投入使用。同时，要落实危险废物源头
减量化和资源化，禁止“洋垃圾”入境，重拳打击洋
垃圾走私活动；统筹规划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建设。

在危险废物处置上，按照要求，下一步，我省
将推动昌江危险废物综合处置中心升级改造、改
扩建海口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并将推进水泥窑协
同处置危险废物、推动园区配套建设危险废物处
置利用设施，全面提升危险废物处置能力。

在规范化各环节管理上，健全信息化监控体
系是《意见》的一大亮点，根据安排，我省将探索引
入“互联网+”信息监管手段，以海口市为试点逐
步推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电子化管理；加强对危
险废物运输过程的管理，到2018年，建成全省危
险废物运输监控系统，全面实现省内危险废物转
移运输车辆运行轨迹实时在线监控。

此外，针对深化部门合作协调机制、建立污染
责任追究制、加强信息公开、加强宣传教育等工
作，《意见》分别提出具体要求，以全面加强我省危
险废物污染防治，防范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风险。


